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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成函〔2021〕8 号

教育部关于做好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

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的

通知》（教科信函〔2021〕13 号），进一步提升中等职业教育

管理规范化、数据管理标准化、督导监管信息化、决策治理科学

化，根据教育部“教育服务与监管体系信息化”建设要求，我部

启动了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全国中职学校

系统）建设工作，现就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系统建设的重要性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是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的核心组成部分，系统将覆盖全国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每一



所核准开设的中等职业学校。通过统一信息系统平台和数据标

准，分级规划用户数据维护和管理权限，提供围绕着中等职业学

校日常管理中的综合信息、学校监测、党建工作、德育工作、产

教融合、教学管理、实习实训、就业创业、职业培训、职教宣传

等业务的常态化数据采集、规范管理、监测预警、统计分析等功

能。系统建成后将有效有序实现全国中等职业教育信息系统的优

化整合，推动数据实现“一数一源”，打通数据孤岛，深化教育

大数据应用，有利于为教育教学规范管理、事业统计和科学决策

等提供全面、真实、客观的动态数据，对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

育质量、提升治理水平和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健全系统建设工作机制

全国中职学校系统涉及面广、数据量大、访问量高、建设工

作技术性强，需要保障常态化运行。各地要建立由教育行政部门

牵头，财政、信息等相关部门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统筹协调相

关工作。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成立职业教育、规划、财务、招

生、教育信息化等相关部门参与的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本省

（区、市）系统建设、部署、培训、经费保障、用户管理、数据

共享、数据采集、系统应用、运行维护等工作。各地要结合本地

实际情况制定工作实施细则或办法，明确各部门任务分工和时间

进度，确保建设工作顺利推进。

三、建立系统运行和维护的保障机制

全国中职学校系统省级及以下用户平台建设和运行维护统



一纳入省级教育信息化建设重点项目。各地要按照建设要求，落

实系统部署实施、日常运行所需条件和运行维护所需经费，列支

预算，加强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各地要建立一支从省

级相关行政部门到学校的系统应用保障队伍，确保有专人负责系

统的操作和管理。加强人员培训，保障系统的全面应用和数据采

集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全国中职学校系统的运行维护是

一项长期工作，各地要建立保障该系统正常运行的长效机制，完

善各项管理制度，切实保证系统运行平稳畅通、数据真实有效、

管理体系规范有序。

四、严格落实系统建设有关部署

（一）制定工作方案。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全国中

等职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部署实施工作方案》（附件 1）制定本

地区工作方案，成立相关工作小组，并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将

工作小组人员信息报送我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二）做好保障准备。各地要根据《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管理

信息系统部署实施技术要求》（附件 2），做好全国中职学校系

统部署的相关保障准备工作。

（三）及时部署到位。各地要按照《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管理

信息系统部署实施时间要求》（附件 3），按时按要求完成各项

部署实施工作，并向我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报送技术保障方案落

实情况。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需要督促本地区各级用户和中职学

校按照实施时间要求推进工作并开设各级账号。各省级系统部署



完毕、各省级管理员账号和所有校级账号激活的截止日期为2021

年 12 月 31 日。

（四）完善日常应用。各地按照我部对中等职业学校的规范

管理和质量提升工作要求，结合本省实际，积极推动系统在日常

工作中的使用，做好监督预警和常态运行记录，坚守底线，夯实

基础，培育标杆。各省启动基础数据补录和 2020 学年度业务数

据首轮填报的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31 日，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系统进入常态化运行。

（五）建立通报制度。从 2021 年 9 月本系统开始推行后，

各地于每月 5 日前将《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进展

情况月报表》（附件 4）报送我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和教育

管理信息中心。我部将对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的省份进行通

报，并将任务完成情况纳入优质中职学校和优质专业遴选以及现

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转移支付的重要考量因素。

（六）合理规划自建系统与全国中职学校系统的融合。原则

上各地须统一使用全国中职学校系统，对已有自建系统且稳定运

行多年的省份，在本省（区、市）全国中职学校系统试运行阶段

结束，系统正式上线启用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论证，确需融

合的省（区、市）在满足安全三级等保要求、技术规范、数据标

准一致的前提下，制定与全国中职学校系统融合的可行性方案，

评估工作量和工期，编制本省（区、市）自建系统与全国中职学

校系统的融合方案，并报送申请材料和方案，经部级技术评审和



安全评估通过后，方可实施融合。涉及部分部级核心管理业务和

审批流程业务，仍须使用全国中职学校系统完成。

（七）强化数据结果运用。全国中职学校系统在各地的推广

应用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的重点工作内容，各地

要将核心工作中的数据应用和日常管理紧密结合，确保数据填报

的及时、真实、准确。该系统数据将作为教育部对各地中等职业

教育管理、考核、通报、奖补的重要依据。

联系人及方式：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李恒 010-66097867，邮箱：zcsyxc@moe.edu.cn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董丽萍 010-66092069-802，邮箱： donglp@moe.edu.cn

技术服务支持邮箱：zzxxgl@126.com

附件：1.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部署实施工作方案

2.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部署实施技术要求

3.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部署实施时间要求

4.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进展情况月报表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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